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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文件

沪城管执〔2019〕46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违法行为
查处规定》的通知

各区城管执法局、乡镇人民政府，市局执法总队、市水管处、

机场执法支队、自贸区执法大队：

现将《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违法行为查处规定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2019 年 5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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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违法行为查处规定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对违反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行为

的查处工作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上海市

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市、区城管执法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（以下简

称城管执法部门）查处违反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违法行为，

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三条 下列违反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违法行为，由城

管执法部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：

（一）单位未将生活垃圾分别投放至相应收集容器的；

（二）个人将有害垃圾与可回收物、湿垃圾、干垃圾混

合投放，或者将湿垃圾与可回收物、干垃圾混合投放的；

（三）管理责任人未按照要求设置收集容器、设施的；

（四）管理责任人未分类驳运的；

（五）擅自从事有害垃圾、湿垃圾、干垃圾经营性收集、

运输，以及湿垃圾、干垃圾经营性处置活动的；

（六）收集、运输单位未使用专用车辆、船舶，未清晰

标示所运输生活垃圾的类别、未实行密闭运输或者未安装在

线监测系统的；

（七）收集、运输单位将已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混合收

集、运输，或者将危险废物、工业固体废物、建筑垃圾等混

入生活垃圾的；

（八）收集、运输单位未按照要求将生活垃圾运输至符

合条件的转运场所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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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处置单位未保持生活垃圾处置设施、设备正常运

行，影响生活垃圾及时处置的；

（十）处置单位未按照要求分类处置生活垃圾的。

第四条 城管执法部门查处生活垃圾分类违法行为，应

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，引导和督促当事人依法分

类投放、收集、运输和处置。

第五条 城管执法部门经过调查取证后，可以认定生活

垃圾分类违法行为的，除适用简易程序外，应当向当事人发

出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，责令立即改正或者限期改正。

本规定除第三条第五项规定的擅自从事有害垃圾、湿垃

圾、干垃圾经营性收集、运输，以及湿垃圾、干垃圾经营性

处置活动外，其余违法行为均为整改前置类违法行为。

第六条 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:

（一）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;

（二）违反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违法事实;

（三）违反的具体法律条款和处理依据;

（四）责令改正的期限和具体内容;

（五）拒不改正或者逾期不改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;

（六）城管执法部门的名称、印章和日期。

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一般不超过 10 日。

第七条 城管执法部门责令立即改正的，当事人具有下

列情形之一，可以认定为拒不改正:

（一）拒绝、阻挠城管执法部门现场调查取证的；

（二）拒不签收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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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当场拒绝改正违反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行为

的；

（四）30 日内被发现同一违法行为 3 次以上的。

第八条 城管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，当事人具有下

列情形之一，可以认定为逾期不改正:

（一）拒不签收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的；

（二）拒绝、阻挠城管执法部门实施复查的；

（三）城管执法部门复查发现仍有违反分类投放、收集、

运输、处置规定行为的。

第九条 整改前置类违法行为，当事人拒不改正或者逾

期不改正的，城管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予以罚款。

个人违反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或者管理责任人未分

类驳运，且具有本规定第七条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三项情形

之一的，城管执法部门可以依法当场处罚。

第十条 当事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市城管执法部

门作出吊销生活垃圾经营服务许可证的处罚决定：

（一）收集、运输单位未使用专用车辆、船舶，未清晰

标示所运输生活垃圾的类别、未实行密闭运输或者未安装在

线监测系统，情节严重的；

（二）收集、运输单位将已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混合收

集、运输，或者将危险废物、工业固体废物、建筑垃圾等混

入生活垃圾，情节严重的；

（三）处置单位未按照要求分类处置生活垃圾，情节严

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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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城管执法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执法中发现上述情形

之一的，移送市城管执法部门依法处理。

第十一条 城管执法部门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或者吊销

生活垃圾经营服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当告知当

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；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城管执法

部门应当组织听证。

第十二条 城管执法部门拟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或者吊

销生活垃圾经营服务许可证决定的，应当按照《上海市城管

执法系统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》的规定进行法制

审核。

第十三条 城管执法部门查处违反生活垃圾分类管理

行为时，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。

第十四条 市城管执法部门吊销生活垃圾经营服务许

可证的，应当依法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并在处罚

决定作出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告知市、区绿化市容部门，由

发证的绿化市容部门注销生活垃圾经营服务许可证。

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城管执法部门应当根据

《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》相关规定，将单位和个人违反生活

垃圾管理规定的信息归集到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，并依法对

失信主体采取惩戒措施：

（一）不履行生活垃圾分类义务且拒不改正，造成严重

不良影响的；

（二）阻碍执法部门履行职责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
（三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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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本规定中关于责令立即改正或者责令限期

改正的相关规定，对擅自从事有害垃圾、湿垃圾、干垃圾经

营性收集、运输，以及湿垃圾、干垃圾经营性处置活动的行

为不适用。

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上海市城管执法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

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17 日印发

（共印 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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